走過風雨　攜手重建                
                        莫拉克颱風相關救助措施　　　　　　　　98.8.21版
	類別
	問題
	政府可提供協助、救助、諮詢或服務內容說明
	聯絡窗口

	社政類

營建類
	房屋毀損不堪居住怎麼辦? （受災民眾安置措施）
	一、因受莫拉克風災致房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由政府與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合作，可就下列優惠安家方案三選一：

（一）自行租屋者： 

1.租金賑助：每戶每月6千元～1萬元（3口以下6千元、4口8千元、5口以上1萬元），最長2年。

2.生活賑助金：每戶每月3千元～1萬5千元（戶內人口以5人為限），為期半年。
（二）自行購屋者：

1.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為350萬元，償還年限20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最長5年，利率按中華郵政儲金二年期定儲利率減0.533%計息（現為0.592%）。

2.生活賑助金：每戶每月3千元～1萬5千元（戶內人口以5人為限），為期半年。
（三）由政府安置：

興建臨時住宅（組合屋）安置，或運用現有國防部備用營舍、教育部閒置校舍、其它閒置公有建築物等資源。

二、暫居親朋好友家者亦可領取生活賑助金，惟日後再選擇由政府安置者，應自再選擇之日起，算結停止生活賑助金。

三、災民房屋未毀損，但交通中斷尚未搶通，不能返回居所：

1. 暫居親友家者，其生活賑助金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2. 租屋者，其租金及生活賑助金發放至道路搶通日後一週為止。

· 以上租金賑助不得與其他租金補貼重複領取；購屋利息補貼不得與其他購屋優惠方案重複申請。
	生活賑助金

諮詢專線：1957

社會司社會救助科

02-23565225
02-23565517

02-23565224

02-23565174

租屋購屋問題

諮詢專線

02-21927171

營建署國宅組

王組長安強

02-87712625

張渝欣02-87712628

安置問題

營建署企劃組                                       

李組長銘心　02-8771-2740　　　　　　　　　　                                                              張課長琇華　02-8771-2747

	社政類
	天然災害慰助金標準
	1.死亡慰助：因災致死或因災致重傷，於災害發生之日起30日內死亡者，每人額度100萬元（含院長慰問金20萬元、賑災基金會60萬元、縣市政府20萬元）。檢附：檢察機關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證明書。

2.失蹤慰助：因災致行蹤不明者，每人額度100萬元（含院長慰問金20萬元、賑災基金會60萬元、縣市政府20萬元），檢附：警察機關開立協尋證明。救助金發放後，失蹤人仍生存者，其發給之救助金應繳回。

3.重傷慰助：因災致重傷，或未致重傷，必須緊急救護住院治療，自住院之日起15日內（住院期間）所發生醫療費用總額達重傷救助金金額（10萬元）者，每人額度25萬元（含院長慰問金5萬元、賑災基金會10萬元、縣市政府10萬元），檢附：因災重傷醫師診斷證明書、住院及醫療自付總額明細表或收據。

· 以上死亡、失蹤及重傷者慰問事宜，如經地方政府認定無疑義者，內政部、賑災基金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儘速完成訪視及慰助金發放（申請表格由鄉鎮市公所或縣市政府提供並辦理）。
4.安遷慰助：因災致住屋毀損達不堪居住程度者（已辦戶籍登記並居住現址），每戶額度3～15萬元（戶內人口以5人為限，地方政府發給每人2萬元，賑災基金會發給每人1萬元），由鄉鎮市公所或縣市政府辦理。
5.租屋賑助：每人每月發給3,000元，每戶以3口為限，為期半年，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造冊向賑災基金會申請（相關租屋補貼僅能擇一方案領取），檢附：租賃契約書影本。

· 以上賑災基金會所發放之安遷、租屋與住戶淹水賑助以領取1項為限。
各縣市政府社會處聯絡電話：

縣市別

聯絡電話

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08-7378821轉312～313、08-7378402

高雄縣政府社會處

07-7477611轉2718～2734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089-326141轉282～283、089-350731

臺南縣政府社會處

06-6334941、06-6322231轉5641～5646

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05-3620900轉208、229、231

南投縣政府社會處

049-2238983、049-2244145

彰化縣政府社會處

04-7264150轉0744

雲林縣政府社會處

05-5340467、05-5323395


	社政問題聯絡窗口

諮詢專線：1957

社會司社會救助科

02-23565225
02-23565517

02-23565224

02-23565174

	營建類
	受災戶住宅補貼方案
	為協助受災戶解決居住問題，本部辦理下列三種補貼，由受災戶按需求擇一申請：

1. 建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為350萬元，償還年限20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最長5年，利率按中華郵政儲金二年期定儲利率減0.533%計息（現為0.592%），本貸款不得與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辦理之重建重購賑助重複申請。（購屋同房屋毀損不堪居住者優惠安置方案三選一）

2. 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貸款額度最高150萬元，償還年限15年，寬限期（繳息不還本）最長3年，利率按中華郵政儲金二年期定儲利率減0.533%計息（現為0.592%）。

3. 租金補貼：每戶每月6千元～1萬元（3口以下6千元、4口8千元、5口以上1萬元），最長2年，（標準同優惠安家方案三選一，相關租金補貼僅能擇一方案領取）。

4. 申請貸款時，借款人得檢具受毀損自有住宅所有權證明、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出具之房屋毀損受災證明等文件向土地銀行、華南銀行、合作金庫、彰化銀行、臺灣銀行、第一銀行、高雄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各農漁會信用部申辦貸款。

5. 申請租金補貼者則需檢具相關文件向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註： 1.受災戶須保留受災證明，方得擇其一申請以上補貼項目。
2.相關問題請洽諮詢專線1957。 (縣市政府聯絡電話詳下列)

縣市別

受理單位

電話

南投縣政府

建設處城鄉發展科

(049)222-0711、222-2106轉364

雲林縣政府

建設處使用管理及國宅科

(05)537-1612、532-2154轉310

嘉義縣政府

工務處公用事業科

(05)362-0123轉146~148、400、401
臺南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綜合計畫科

(06)633-4251 、632-2231轉5231~5236

高雄縣政府

工務處國宅科

(07)747-7611轉1660~1672

屏東縣政府

社會處社會救助科
（08）7378821轉506、7378402

臺東縣政府

城鄉發展處綜合建設科

(089)330-580、326-141轉338、339


	營建（房屋）問題聯絡窗口

諮詢專線

1957

營建署國宅組

王組長安強

02-87712625

張渝欣02-87712628

	戶政類
	受災民眾申請國民身分證掛失。
	1. 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 受災民眾本人親自向任一戶政事務所，或電話向原戶籍地指定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掛失國民身分證，由受理戶政人員代填申請書。
	戶籍問題聯絡窗口

屏東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08-7320415#3120

08-7337842

高雄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07-7479798

07-7477611#1320

臺東縣政府民政處戶政科

089-335705

南投縣政府民政處

戶政科

049-2222014
嘉義縣政府民政處

戶政科

05-3620123#428
臺南縣政府民政處

戶政科

06-6325070
06-6357098

內政部戶政司

02-23565088

02-23976701

02-23565126

02-23566365

02-23565132

02-23565100

02-23566702

02-23976700

	
	受災民眾申請補發國民身分證。
	1. 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 自98年8月10日起，災區民眾由本人親自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請領臨時證明書。

3. 居住地戶政事務所受理災區民眾補發國民身分證後，將申請書傳真原戶籍地指定之戶政事務所，辦妥新證後送回受理之戶政事務所，確實查對身分人貌無誤後，發給已製妥之國民身分證。
4. 受災民眾本人親自向原戶籍地指定之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國民身分證，經戶政事務所查對身分人貌無誤後，依規定補發國民身分證，無須申請臨時身分證明書。

	

	
	受災民眾申請核發戶籍謄本。
	1. 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 由本人或利害關係人申請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3. 請民眾提具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由戶所同仁代填申請書，查明後核發。 

4. 如無法提具身分證明文件者，請民眾敘明事由並表明身分，由戶政人員主動查明辦理辦理。


	

	
	受災民眾申請補領戶口名簿。
	1.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3.請民眾提具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由戶政人員代填申請書，查明後核發。

4.若無法提具身分證明文件，請民眾敘明事由並表明身分，由戶政人員主動查明辦理。
	

	戶政類
	受災民眾臨時證明書如何換領國民身分證？
	1. 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 任一戶政事務所受理災民申請補發身分證，經核對身分人貌無誤後，發給臨時證明書後，即速洽並傳真原戶籍地指定之戶政事務所製作國民身分證。
3. 自98年8月17日起，受災民眾本人持臨時證明書，經原核發給臨時證明書之戶政事務所確實查對身分人貌無誤，再發給已製妥之國民身分證。
	

	
	高雄縣災區戶政事務所如何運作？
	1.自98年8月17日起，高雄縣災區戶籍案件亦可由指定戶政事務所辦理：
災區戶政事務所

指定戶政事務所

電話

地址

那瑪夏鄉、甲仙鄉、桃源鄉、六龜鄉、茂林鄉
旗山鎮戶政事務所（均受理）

07-6614461

高雄縣旗山鎮鼓山里008鄰延平一路503號
大樹鄉戶政事務所（均受理）

07-6513088

高雄縣大樹鄉中興南路17號
內門鄉戶政事務所（均受理）

07-6671595

高雄縣內門鄉內門村009鄰內門114號
2.民眾向旗山鎮、大樹鄉、內門鄉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登記後，即可申請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均免收規費。
	

	
	屏東縣災區戶政事務所如何運作
	1.自98年8月17日起，屏東縣災區戶籍案件亦可由指定戶政事務所辦理：
災區戶政事務所

指定戶政事務所

電話

地址

林邊鄉戶政事務所

東港鎮戶政事務所

08-8322871

屏東縣東港鎮新生三路175號
霧臺鄉戶政事務所

三地門鄉戶政事務所

08-7991366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105號
2.民眾向東港鎮、三地門鄉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登記後，即可申請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均免收規費。
	

	
	臺東縣災區戶政事務所如何運作
	1.自98年8月17日起，臺東縣災區戶籍案件亦可由指定戶政事務所辦理：
災區戶政事務所

指定戶政事務所

電話

地址

金峰鄉、大武鄉、達仁鄉戶政事務所

太麻里鄉戶政事務所

089-781174
臺東縣太麻里鄉泰和村006鄰太麻里街142之2號
2.民眾向太麻里戶政事務所申請戶籍登記後，即可申請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均免收規費。
	

	戶政類
	受災民眾因撤離而至現住地戶政事務所，如何辦理戶籍案件？
	1. 均免收規費。

2. 受災民眾因就醫、撤離等事，現居住非原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轄區，如欲申請戶籍登記及請領證明文件，可向居住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戶政事務所申請。
3. 居住地之戶政事務所採人工受理方式，將相關申請書表傳真至原戶籍地指定之戶政事務所，據以辦理登記，並辦妥新國民身分證後送回受理之戶政事務所，確實查對身分人貌無誤後，發給已製妥之國民身分證。
※戶政事務所目前已派員至各就近的收容機構，依安置災區民眾需求核發國民身分證臨時證明書，蒐集受災民眾戶籍申請案件。
※災區民眾可申請戶政事務所派員到府服務，戶政事務所依職權查實主動解決民眾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等戶籍案件問題。
	 同上

	民政類
	生命禮儀服務
	1. 首先應確認身分：經警察機關報請檢察官相驗確認身分，取得死亡證明文件。

2. 治喪參考流程：遺體接運及處理（清洗更衣）、設立靈堂、入殮治喪協調（擇定安葬時間地點）、奠禮準備、舉辦家祭公祭、出殯火化進塔（或土葬）。

3. 其他相關資訊：

（1） 臺南市、高雄市、高雄縣、屏東縣及臺東縣轄內之殯儀館及火化場免收規費。

（2） 治喪事項建議洽請合法立案之殯葬業者協助處理，業者名單可洽詢各縣市政府民政處（局）或葬儀公會。

（3） 如無力辦理殮葬事宜，可洽詢各縣市政府社會處（局）辦理救助，或洽各葬儀公會協助提供服務，聯絡電話：

縣市別

民政處（局）

社會處（局）

葬儀公會

高雄市

殯葬管理所07-3816319

07-3310311

蔡總幹事0927-771957

臺南市

殯葬管理所06-2144331＃105

06-3901499

杜總幹事0911-255499

高雄縣

07-7477611＃1380

07-7477611＃2717

陳總幹事0931-850972

屏東縣

08-7320415＃3180

08-7365378

謝總幹事0921-687214

臺東縣

089-311090

089-350731

吳總幹事0933-371473


	殯葬問題聯絡窗口

民政司殯葬管理科
02-23565073~76


	地政類
	如何申請權利書狀補（換）發？


	1.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申請權利書狀換給者，應提出原損壞之權利書狀，向土地所在之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

3.申請書狀補發者，應敘明權利書狀滅失之原因，檢附切結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地政問題聯絡窗口

南投縣莊科長049-2232640 
雲林縣胡科長05-5334435 
嘉義縣潘科長05-3620724 
台南縣莊科長06-6320990#5421 
高雄縣凌科長

07-7477611轉2067 
屏東縣許科長

08-7341210＃5220

台東縣楊科長

089-350058

地政司張科長04-22502120

地政司陳科長02-23565270

	
	建物全倒，如何申請滅失登記？
	1.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因建物全倒而申請滅失登記者，應先向土地所在之地政事務所申請建物勘查，併同登記申請書申請滅失登記。
	

	
	受災民眾如何申請地籍謄本及閱覽地籍資料？
	1.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得由本人或其代理人至全國任一地政事務所填寫地籍謄本及相關資料申請書申請之。
	

	
	如何確定土地位置（範圍、面積）？
	1.本項服務免收規費。

2.因受災害影響造成土地界址不明，土地所有權人可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土地鑑界。

	

	兒童類
	無依或單親兒童及少年如何安置？
	1. 因受災害致失依或單親之兒童及少年，以親屬協助照顧優先，如無親屬或親屬照顧有困難者，可與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處)聯繫，安排寄養家庭或機構安置服務。

2. 目前除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寄養家庭及機構安置床位之外，本部中區兒童之家提供8床、南區兒童之家提供4床、財團法人私立台灣省仁愛之家育幼所提供10床免費安置。
	兒童權益問題聯絡窗口

兒童局

04-22502878

	
	災區兒童少年若有父母雙亡、一方死亡或其他因素經濟陷困如何協助？
	依兒童及少年人口數，每人每月給予3千元的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最高補助12個月。需檢附全戶戶籍謄本；全戶所得、財產及綜合所得稅稅籍清單；死亡證明或警察機關報案紀錄等（表格由縣市政府社會處提供並受理申請）
	兒童局

04-22502881

	移民類
	新住民因莫拉克颱風致在臺受傷、死亡或失蹤，其親屬來臺之管道？
	1.大陸配偶：死亡者其大陸地區人民三親等內血親可申請來台奔喪；受重傷者另以專案方式申請其大陸地區家屬來台探病事宜。

2.外籍配偶及外籍人士：移民署將協調外交部協助辦理其家屬來台奔喪或探病事宜。
	移民問題聯絡窗口

入出國及移民署

02-23757372

	
	如何申請外國護照遺失紀錄證明？
	可向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機場、港口國境事務隊申請。  


	入出國及移民署
02-23757372

	
	外來人口（無戶籍國民、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地區人民）因災害證件污損或遺失處理方式
	1. 災區外來人口即將到期之居留證件，將提供免費辦理換證，補辦期間至98年12月31日止，當事人亦可先以電話聯絡當地移民署服務站(或撥02-23757372關懷諮詢專線通報)。
2. 外來人口於出境時係因此次風災已逾停留期限者，移民署各機場港口國境大隊同仁將協助辦理出境手續。


	入出國及移民署
02-23757372



	役政類
	災區應徵役男接獲徵集令如何辦理延期徵集入營？
	因莫拉克颱風導致役男本人受傷、直系血親或配偶病危、重病住院、死亡、失蹤，或房

屋毀損者等，役男接獲徵集令後得辦理延期徵集入營，措施如下：

1.本人受傷不堪軍事訓練操作者。檢附醫療機構診斷證明。

2.直系血親或配偶病危、重病住院、死亡、失蹤者。檢附戶口名簿影本、醫療機構診斷證明或村、里、鄰長、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證明。

3.房屋淹沒、流失、毀損者。檢附村、里、鄰長，或鄉鎮市區公所開具之證明。

4.如延期徵集入營事故表未規定者，專案層報內政部（役政署）核辦。
	常備兵補充兵延期徵集入營措施聯絡窗口：陳督察碧蓉049-2394430

049-2394433

	
	役男因家庭因素申請服補充兵役
	1.莫拉克颱風受災戶役男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因家庭因素服補充兵役，轉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相關證明文件（例如戶籍謄本、死亡證明等）依各該證明文件核發機關之權宜措施予以審認。

2.另協調國防部針對已入營服常備兵現役者，若符合常備兵補充兵服役規則第15條規定家庭發生重大變故申請提前退伍條件者，辦理提前退伍。
	內政部役政署

吳科員曉臻

049-2394386

049-2394439

	
	災區替代役役男申請遺失、毀損補（換）發役男身分證事宜。
	1. 本項服務免收規費、因受災遺失身分證，不予歸責當事人免予懲處。

2.災區替代役役男檢具最近三個月內一吋半身正面相片二張、遺失切結書一份，向服勤單位申請補（換）發役男身分證，由服勤單位審查後，函送內政部役政署補（換）發新證。

3.申請補（換）發役男身分證尚未核發前，如有需要，可向服勤單位申請填發臨時身分證明。

相關問題請洽詢縣市政府聯絡電話或役政署免付費電話：0800-491-022

縣市別

受理單位
電話
南投縣政府
兵役行政科
(049)2222165轉212
雲林縣政府
兵役徵集科
(05)5322151轉511
嘉義市政府
兵役徵集科

(05)2254321轉347
嘉義縣政府
兵役科
(05)3620123轉461-467
台南市政府
兵役徵集科
(06)3901197   
台南縣政府
徵兵處理科
(06)6336871          
高雄縣政府
民政處-處長
(07) 7464920   
高雄縣政府
兵役行政科
(07)7477611轉1351-1359
屏東縣政府  
民政處處長
(08)7322062
屏東縣政府 
兵役行政科
(08)7322439、7324147、7334637

台東縣政府     
民政局-局長

(089)326141轉261
台東縣政府  

兵役徵編課

(089)326141轉273
台東縣政府
兵役勤管課

(089)326141轉271、 272


	召集組役籍科

科員陳麗詩

049-2394397


備註：本文件所列各項救助措施彙整時間至98.8.21，各項措施如有異動，將隨時公布更正。
